附件2
清远市清城区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

填报单位：清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2年12月19日

	单位名称
	重点宣传的法律法规规章
	责任部门
	普法工作协调部门

	清远市清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	1.宪法、民法典、党内法规等
	办公室
	协调部门：办公室

联络员：易玮
联系电话：15914988565

	
	2.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
	区工信局各股室、企业服务中心
	

	
	
	
	

	
	
	
	


